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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部爭字第 1123401574 號 

審      定   

主 文 申請審議駁回。 

事 實 一、健保署 112 年 4 月 11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要旨(正本受

文者：○○○○有限公司) 

    ○○○○有限公司被保險人廖○○(即申請人)之眷屬林○○自 111

年 11 月 1 日轉出後未在保，該署業依規定自 112 年 2 月 1 日起逕

予辦理依附被保險人廖○○以眷屬身分投保，應補繳之保險費將於

112年 3月保險費繳款單中計收。 

二、申請人不服，檢附前開健保署函，向本部申請審議。 

理 由 一、法令依據 

（一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條第 1項第 1款。 

（二）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7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項後段。 

二、本件經審查卷附「以統號查詢個人戶籍資料(完整姓名)」、「以統號

查詢個人除戶資料」、「異動記錄檔查詢」電腦畫面、保險對象加保

紀錄明細表、旅客入出境紀錄清單及輔導納保等相關資料影本及健

保署意見書記載，認為： 

（一） 申請人自 112年 2月 1日起加保於○○○○有限公司，其女林○

○係中華民國國籍，在臺設有戶籍，為本保險強制納保之保險對

象，原以眷屬身分依附申請人加保於○○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

司，111年 11月 1日轉出後，並未以適當身分持續加保，經健保

署輔導納保未果，乃逕辦林○○追溯自 112年 2月 1日起依附申

請人加保於○○○○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 林○○雖於 111 年 8 月 21 日出境至 112 年 5 月 2 日列印入出境

紀錄前尚未入境，惟○○○○有限公司迄至 112 年 4 月 18 日始

辦理林○○出國停保，在申請停保前，不符停保免繳保險費規

定，爰申請人應繳納林○○此部分系爭 112年 2月至 3月保險費。 

三、申請人主張林○○於 111 年 8 月 21 日出國念書 1 年，預計 112 年

8 月回臺，健保署一再強調只要設籍臺灣就要繳交健保費，試問有

幾個人知道？健保署曾經宣導過？對民眾來說是使用者付費，林○

○確實不在臺灣，為何需要付費？在韓國已依規定每個月繳交韓國

的保險，也已另外購買旅平險云云，惟所稱核難執為本案之論據，

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健保署意見書陳明，略以法律係人民權利義務之基本規範，全體

國民一體適用，個人不得因不瞭解法令規定內容，而主張免除應

負擔之義務。該署辦理民眾的宣導工作向來不遺餘力，各類民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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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加、退、停、復保相關健保權益的提醒均不定期散見各式報章、

電子媒體及該署全球資訊網等語。 

（二）按全民健康保險法係經立法院通過、總統公布施行之法律，全國

國民均有知悉及遵循之義務，而全民健康保險法有關強制納保之

規定，乃國家為達成全民納入健康保險，以履行對全體國民提供

健康照護之責任所必要，係實現全民健康保險之合理手段，此種

強制性之社會保險，其保險之條件係由法律規定，一體實施，與

依個人意願參加之商業保險有間，凡符合加保資格之保險對象，

均有依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相關規定，以適當身分投保及繳納保

險費之義務，且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並未有主管機關須

踐行輔導說明告知之義務，人民始負有以適當身分投保及繳納保

險費義務之相關規定，尚不得以不諳法令、已投保其他保險或未

使用健保資源而免除其應負之義務。 

（三）又考量符合加保資格而長期停留國外之保險對象，其使用健保醫

療資源之方便性，異於國內之保險對象，故於全民健康保險法施

行細則第 37條及第 39條訂定出國停保、復保之規定，賦予保險

對象是否申請停保之選擇權，保險對象如選擇辦理停保，應於出

國前主動提出申請，且以每單次出國 6 個月以上為要件，而出國

6 個月以上者，自返國之日辦理復保，倘曾辦理出國停保，於返

國復保後，應屆滿 3 個月，始得再次辦理停保；如未申請停保，

即為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應繼續加保之保險對象及負有繳納保

險費之義務。 

四、綜上，健保署函知○○○○有限公司，略以該署核定林○○自 112

年 2 月 1 日以申請人眷屬身分投保，應補繳之保險費將於 112 年 3

月保險費繳款單中計收等語，並無不合，原核定應予維持。 

 

 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條及全民健

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，審定如主文。 

 

 

 

 

 

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112  年  6  月  30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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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，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日內向衛生福利部(臺北市

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號)提起訴願。  

 

 

 

相關法令： 
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條第 1項第 1款 

  「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，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：  

    一、最近二年內曾有參加本保險紀錄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，或參加本保險 

    前六個月繼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。」 

二、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7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項後段 

  「保險對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得辦理停保，由投保單位填具停保申報表一份

送交保險人，並於失蹤或出國期間，暫時停止繳納保險費，保險人亦相對暫

時停止保險給付：二、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者。但曾辦理出國停保，於返國

復保後應屆滿三個月，始得再次辦理停保。」「前項第二款情形，自出國當月

起停保，但未於出國前辦理者，自停保申報表寄達保險人當月起停保。」 
 

 


